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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編號： 0645) 
 

 

總目：  (49) 食物環境衞生署  

分目：  (-) 沒有指定  

綱領：  (1) 食物安全及公共衞生  

管制人員：  食物環境衞生署署長  (劉利群 ) 

局長：  食物及衞生局局長  

問題：  

就食物環境衞生署的滅蚊工作，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1. 過去三年當局在滅蚊的工作詳情為何，涉及開支為何？  
 
2. 當局有否評估滅蚊工作成效？如有，評估結果為何？  
 
3. 當局在過去三年有否為負責滅蚊的人員提供專業培訓，例如邀請專家

提供培訓課程、講座，或派員出席到滅蚊成效顯著的國家和地區考察、

交流？未來三年有否相關計劃？如何，詳情為何；如沒有，原因為何？  
 
提問人：梁美芬議員  (議員問題編號： 13) 

答覆：  

1. 食物環境衞生署 (本署 )採取綜合方法防治蚊患。根據這個方法，本署推

行登革熱病媒監察計劃，在選定地點監測白紋伊蚊的分布情況，以評

估各相關團體及人士進行防治蚊患工作的成效。同時，本署亦向市民

發布監測資料，並根據監測資料適時調整防治蚊患的策略和措施。此

外，本署每年推行全港滅蚊運動，以加深市民對蚊傳疾病潛在風險的

認識，鼓勵市民積極參與，並加強政府各有關部門的合作，協力推展

滅蚊工作。在防治蚊患工作方面，2013-14年度和 2014-15年度的實際開

支分別為 2.313億元和 2.431億元，而 2015-16年度的修訂預算則為 2.538
億元。  

 
2. 考慮到香港鄰近地區的登革熱疫情，以及寨卡病毒經由蚊子傳播，本

署已加強滅蚊工作。我們已將本港的登革熱病媒監察地點由 44個增至

52個，又加強監察日本腦炎病媒。此外，港口地區的登革熱病媒監察



工作已由每月一次加密至每兩星期一次 (機場的登革熱病媒監察工作

則維持每周一次 )。承辦商在冬季期間 (2015年 12月至 2016年 3月 )派出的

防治蟲鼠隊數目，亦維持在 2015年夏季期間的水平。按上述病媒的監

察結果來說，本港的滅蚊工作屬有效。然而，本署會保持警覺，在有

需要時與主要有關部門舉行地區專責小組會議，並會安排聯合滅蚊行

動，以及與區議員聯手在地區層面推展防治蚊患工作。  
 
3. 本署人員曾出席美國國家蟲害管理協會 (National Pest Management 

Association)、歐洲害蟲管理協會聯盟 (Confederation of European Pest 
Management Associations)，以及亞大區蟲害管理協會聯盟 (Federation 
of Asian and Oceania Pest Managers Associations)等組織舉辦的國際防

蟲會議，藉此與其他國家和城市的專家建立聯繫。本署會繼續為員工

提供適當的專業培訓，使他們能掌握防治蟲害的最新方法和策略。  
 
 
 
 
 

– 完  – 
 


